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97 年3 月14 日                                                       府行救字第09700531910號    
訴願人：000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訴願人因使用牌照稅罰鍰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以下同）96年12月20日投稅法字第0960049756號復查決定，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不受理。
事實

緣車號ＲＣ-0000號自用小客車（以下稱系爭車輛），應納95年度使用牌照稅新台幣（以下同）7120元，逾期未繳納，嗣於95年11月27日經台中市交通隊拖吊分隊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6條第1項第6款規定（違規單號：ＧＱ6Ｂ27058）移送原處分機關審理違章成立，依使用牌照稅法第28條第1項規定，補徵95年使用牌照稅7120元，並按應納稅額處1倍罰鍰計7100元（計至百元），訴願人對該罰鍰處分不服，申請復查，未獲變更，乃向本府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由

一、按按訴願法第 1條第 1項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第18條規定：「自然人、法人、非法人之團體或其他受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得提起訴願。」、第77條第3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三、訴願人不符合第18條之規定者。」分別定有明文。另按行政法院75年度判字第 362號判例：「因不服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而循訴願或行政訴訟程序謀求救濟之人，依現有之解釋判例，固包括利害關係人而非專以受處分人為限，所謂利害關係乃指法律上之利害關係而言，不包括事實上之利害關係在內。……」解釋在案，合先敘明。

二、卷查本件處分書所載之受處分人為「000」，並非訴願人，是訴願人既非本件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即受處分人），亦難認其權利或利益因本件處分遭受任何損害，而有何法律上之利害關係。準此，訴願人對上開處分不服，申請復查，未獲變更，乃向本府提起訴願，即欠缺訴願之權利保護要件，揆諸首揭規定及判例意旨，應屬當事人不適格。
三、另經查系爭車輛95年度使用牌照稅於滯納期滿後仍未繳納，且違規併排停車於台中市文心路，經台中市交通隊拖吊分隊查獲，上開事實為訴願人所不爭，自應依使用牌照稅法第28條第1項規定論處。再者，未稅車輛使用公共水陸道路，相較於正常繳稅之車輛，即屬不公平情事，本案因查獲未繳納牌照稅而有使用公共水陸道路之事實，依上開法規處理應納稅額一倍罰鍰，於法於理均無違誤，至於訴願人主張系爭95年度使用牌照稅已全部繳清，如另需應納一倍罰鍰將使生活陷於嚴重困頓，請求系爭罰鍰處分撤銷乙節，並不符合行政處分撤銷之要件，且行政處分是否合法應依處分作成時之法律及事實狀況為斷，合法處分作成後，縱所根據之法律或事實狀況有所改變，並不影響其原本之合法性，訴願人以95年度使用牌照稅已全部繳清為由，主張應撤銷系爭罰鍰處分，顯無理由。又訴願人夫妻所得之有無與罰鍰處分無涉，要難以此作為原處分違法事由，訴願人所持理由洵不足採，併此敘明。

四、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 3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林 根 煌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魏 錫 堯

委員 吳 進 福

委員 姜 君 佩

委員 廖 深 利

委員 林 德 芳

中華民國97年3月14 日

縣長  李朝卿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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